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商务委

拟定的天津市贸易政策合规工作规定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商务委拟定的《天津市贸易政策合规工作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9月7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贸易政策合规工作规定

市商务委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科学制定我市贸易政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29号）和商务部《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商务部公告2014年第86号）精神，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贸易政策，是指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不包括针对特定的行政管理对象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合规，是指本规定第二条所列贸易政策应当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附件和后续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

　　第四条  我市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由市商务委牵头负责，市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贸易政策，市有关部门在拟定贸易政策过程中应当自行进行合规性评估；报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贸易政策，起草部门应当在上报申请中就合规性评估情况作出说明：

　　（一）涉及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等国际经贸条约、协定之间衔接的。

　　（二）可能对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的。 

　　第六条  市有关部门认为有必要，就政策合规情况征求市商务委意见的，应当提供贸易政策草案及制定的背景、依据、目标等基础材料。市商务委应当在收到征求意见稿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合规性书面意见，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长。市商务委如果认为有必要应当就相关贸易政策合规情况书面征求商务部的意见，征求意见的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期限内。

　　市政府办公厅转送市商务委提出合规性意见的，由起草部门按照前款规定提供材料。

　　第七条  市商务委可邀请相关专家、学者组成专家小组，就贸易政策合规工作中的重大、疑难问题征求专家小组意见。

　　第八条  市有关部门在正式发布本规定第五条所涉及的贸易政策时，应当将政策文本抄送市商务委。

　　第九条  被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提出书面意见的贸易政策，由制定或起草该政策的市有关部门、区县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按照规定要求，向市商务委提供相关贸易政策的正式文本以及其他有必要提供的相关基础材料。

　　涉及以市人民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的贸易政策，由起草部门提供相关贸易政策的正式文本以及有必要提供的其他相关基础材料，起草部门为两个以上的，由主起草部门提供。涉及区县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贸易政策，由该区县人民政府统一提供。

　　相关基础材料应当按照商务部的要求提供，包括文件起草的背景、依据、目标等。

　　第十条  贸易政策合规工作涉及的市有关部门、区县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配合市商务委做好相关后续工作。

　　需要对相关贸易政策进行合规性修改或废止的，制定或起草该政策的市有关部门、区县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修改或废止，经市商务委审核后按照相关程序发布。

　　第十一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参照本规定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制定具体措施，并指定具体负责机构。 

　　第十二条  市有关部门、区县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高度重视贸易政策合规工作，不断提高国际贸易规则意识，认真落实本规定的相关要求，加强国际贸易规则培训工作。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可能影响贸易的政策措施

附件

可能影响贸易的政策措施

　　一、直接影响进口的政策措施

　　1．海关程序、估价和原产地规则

　　2．关税

　　3．影响进口的间接税

　　4．进口禁令和许可

　　5．国营贸易

　　6．贸易救济

　　7．标准和其他技术要求

　　8．与进口有关的融资政策

　　二、直接影响出口的政策措施

　　9．出口税

　　10．出口退税

　　11．加工贸易税收减让

　　12．出口禁止、限制和许可

　　13．国营贸易

　　14．与出口有关的融资、保险和担保政策

　　15．促进和营销支持措施

　　三、其他影响贸易的政策措施

　　16．税收优惠政策

　　17．补贴和其他政府支持

　　18．涉及贸易的产业政策

　　19．价格管制

　　20．竞争政策和消费者保护政策

　　21．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政策

　　22．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政策

　　23．与服务部门市场准入有关的政策

　　24．与服务部门国民待遇有关的政策

　　25．其他影响贸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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